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玉人社通〔2012〕 48号

关于医疗保险参保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认真贯彻执行《玉溪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暂行办法》、《玉溪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业务管理办法》、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问题的通知》（玉人社发〔2O11〕 52号）等相关文件，现作如下补充通知：

一、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参保，须男60 周岁、女55周岁以下，并提供本年度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证明，如因社保部门暂未核定本年度缴费计划，导致参保人员提供不了本年度缴费证明的，可提供上年度的缴费证明办理参保。

二、申请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医保信息系统中有实缴费记录，人员类别为“在职”的停保人员办理续保时，不受年龄限制，但停保（中断缴费）6个月以上以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方式办理续保的人员仍存在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

三、申请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医保信息系统中人员类别为“退休”的停保人员办理续保时，只要停保前系统中有征缴计划且无欠费，本人可携带身份证复印件到所属地医保中心办理，从办理续保手续的次月开始划个人账户并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

四、由于《玉溪市城镇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玉政发〔2003〕 48号）文件从2003年10月1日起执行，在此之前已经批准退休的灵活就业人员被排除在外不能办理参保。因此2003年10月1日前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退休，无参保缴费记录的人员，可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的退休证明及社保部门发养老金的证明，到所属地医保中心办理参保。参保后，一次性补缴2003年10月至办理参保手续之月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补缴费用不划个人账户。一次性补缴按办理参保手续时核定的上年度在岗职工月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为补缴基数×单位缴费费率×缴费月数计算。办理参保变更手续的次月补缴费后开始划个人账户并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

五、在本统筹区内跨县区续保人员，需在基本医疗保险及公务员医疗补助无欠费状态下进行。原个人账户余额转移按办理续保时的实有余额为准。

六、办理在职转退休手续时需要补缴缴费年限的人员，若未按规定时间补缴费用，从欠费次月起停止划个人账户及享受统筹待遇。只有补缴费用到账后，从到账次月才开始继续划个人账户及享受统筹待遇。未按规定缴费期间，不补划个人账户。发生的医疗费不得从统筹基金中支付。

七、办理参加职工或居民医疗保险的人员，医保信息系统需进行检测，不能重复参保。

八、参保单位在职及退休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受行政刑事处罚和受处分，经批准领取生活费期间，按领取生活费的金额作为变更基数，由医保中心从单位申请变更的次月起按规定标准核定。

九、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凭释放证明或解除劳教证明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参保。

十、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在服刑或劳动教养前已经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的，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后可继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从申请办理续保手续的次月开始划个人账户并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

十一、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在服刑或劳动教养前已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服刑、劳教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刑满释放、解除劳教后可继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人员缴纳本统筹年度医疗保险费到账后，可申请办理在职转退休手续。办理在职转退休手续时，按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计算缴费年限，需要补缴缴费年限的，在办理在职转退休手续的次月缴纳需补缴的费用，开始划个人账户并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

十二、选择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暂予监外执行的5 种监外服刑人员，当年保费已缴纳的，可继续享受相关待遇。当年保费未缴纳的，只能按居民参保相关规定时间办理参保。

十三、选择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暂予监外执行的5种监外服刑人员，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政策规定办理参保。原享受退休医疗保险待遇的人员，从申请办理续保手续的次月开始按规定划个人账户并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

十四、本通知由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十五、本通知自2012年8月1日起执行。原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二○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4—

—3— 


